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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附件1-交通部法制作業實務手冊、附件2-刊登公報作業檢視表(1135011962-0-0.

pdf、1135011962-0-1.pdf)

主旨：檢送修正「交通部法制作業實務手冊」及「法規命令與行

政規則異動刊登公報作業檢視表」各1份，並自即日生效

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手冊前於110年10月18日奉准分行，同年11月25日微

幅修正。茲因累積近年使用者回饋，並彙整近期行政院就

法規草案程序等法制事項新增相關控管機制，爰辦理本次

重編。

二、為方便同仁上手，特將手冊內容分為四大編，除彙整各項

作業規範外，另新增索引目錄、頁數， 方便使用者查考

，其主要改版重點如下：

(一)新增「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異動刊登公報作業檢視表」

（下稱「檢視表」），從法規實體內容面到刊登公報程

序面，以操作標準作業流程方式，引導同仁依序完成訂

修之完整歷程。

(二)增列本部常見法制作業態樣範例（如會銜發布案），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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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客製化要求，提升公文作業效率。

(三)依據行政院指示，於旨揭手冊附則編新增「法律、法規

命令草案預告前及報院前之控管機制」、「法律及法規

命令草案之預告期間（新）」等行政院控管機制。

三、請各單位於辦理法規命令預告及發布（含第 2 類行政規

則）時，檢附填列後「檢視表」（如附件2），並依旨揭手

冊內容辦理之；惟修正條文（規定）倘未超過 3 條（點

）者 得免附本表 。

四、旨揭手冊及檢視表電子檔置於本部全球資訊網（政策、法

規與研究/法規即時檢索/法制作業規定）供下載使用。

正本：部內各單位、部屬各機關(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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